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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医疗保障局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成都市 144 项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、成都东部新区公共服务局、成都

高新区社治保障局，各区（市）县医保局、卫健局，各相关公立

医疗机构：

现将四川省医疗保障局《关于正式公布 144 项新增和修订医

疗服务价格项目及价格的通知》（川医保规〔2022〕1 号）转发

你们，按照《成都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市管公立医疗机构服务

价格联动调整机制的通知》（成医保办〔2021〕70 号）规定，

此次省公布的 144 项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价格，我市

行政区域内除省管公立医疗机构外的所有公立医疗机构，执行省

管公立医疗机构相同政策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4 月 5 日起施行。凡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

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关于正式公布 144 项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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